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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113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年 5月 8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 

地點：本所 10樓會議室 

主席：王副所長穆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梁馨月 

 

壹、 報告案： 

一、 有關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11 至 114 年)之 113 年度目標值

達成情形，相關衡量指標及本所擬議作法如下： 

（一） 院層級議題/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/機關（包含二級

與三級機關）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率達 40%/將性別比例原

則納入相關組織或設置要點之規定： 

1. 本所案管 7項所屬委員會（交通部交通費率審議會、交通部運輸

研究所甄審暨考績委員會、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、
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、交通部運輸研究

所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、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

理專案小組、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），

皆已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，其中僅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性別比例未

達 40%。    

2. 本所 6 項所屬委員會已將性別比例原則納入相關組織或設置要

點，僅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專案小組」未

將性別比例原則納入相關組織或設置要點。 

決議：本案洽悉。 

（1）本所目前女性研究人力比為 29.35%，因交通領域以河海與交

通工程專業為主，傳統女性學員偏低，加上運技中心辦公地點臺

中港區，女性員工上下班交通不便等因素，女性同仁相較所本部

女性比例偏低。目前已於招聘公告增列有關性別平等的包容性作

法等，以吸引更多女性應徵者。 

  （2）有關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於 114年度改聘時將建請優先推派女性

委員，以任一性別不少於 40%目標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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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3）有關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專案小組」，

請人事室於（預計 114 年前）將「1/3 性別比例原則」納入設置

要點。 

（二）院層級議題/消除性別刻板印象、偏見與歧視/113 年交通部所屬

各機關均製作至少 2種以上具性別平等觀點的宣導品，並向外部

民眾宣導，另為確保宣導品符合性別平等及性平三法精神，製作

完成後將送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或相關專家提供檢視意見：經

洽 113年案涉單位為運工組及運技中心，其提報交通部日期俟該

部來函後配合辦理(按：本所 114 年宣導品製作單位為運計組及

運環組，請預為準備)。 

 

   決議：本案洽悉。 

（1）請運工組參考委員建議，結合無人機操作元素，以卡通化圖像  

設計 logo，以突顯生動活潑與兩性平等參與的意象。 

（2）請運技中心依委員建議，將專業標語做調整，並將性別元素融入，

呈現多元的性別觀點。 

（三）部會層級議題/打造性別友善的優質服務場域/將性平三法修正意象

納入工作場域/每年辦理性平三法有關性騷擾教育訓練至少 2場（1

場須為專責人員及主管（含低、中、高層主管）： 

決議：本案洽悉。 

（1）人事室 113年性別平等教育訓練之課程規劃，目前已規劃辦理 2

場次，5/24「性騷擾防治訓練」專題講座及 6/7性騷擾防治訓練

(主管及專責人員班)。 

二、 「112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

項」及「綜合建議事項分辦表」(如附件 1)： 

依據交通部 113年 2月 1日交綜字第 1130000268號函說明二略以，

請有關機關（單位）依「綜合建議事項分辦表」研議具體措施及精

進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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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本案洽悉，請各主政單位依分辦表配合辦理。 

三、 行政院同意修正之 113 年「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11 至 114

年)」1份(涉及本所修正處，如附件 2第 34頁)： 

（一）依交通部 113 年 5 月 1 日交綜字第 1130012300 號函略以，其涉

及本所相關修正宣導如下： 

★打造具性別觀點的基礎設施、居住空間及城鄉環境/促進科學研

究及技術研發之性別化創新/113 年完成操作指引、手冊：本節

交通部表示詳細機制尚未完全建立，可參考衛生福利部 111 年

10 月 12 日公告「藥品臨床試驗納入性別考量指引」，請各業務

單位辦理業管科研計畫時，適情況將性別分析之做法及相關規定

納入。 

決議：本案洽悉，並請秘書室洽詢交通部本所俟後具體配合要求與辦理方

式。 

秘書室已於會後電詢交通部表示，因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對本案亦尚

未有完整規劃機制，會再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討論後續如何訂

定性別影響評估指引，適時函請部屬機關各單位配合辦理。 

 

貳、討論案： 

一、 有關本所 113年「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」(如附件 3)

一案，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本案通過，請秘書室會後將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送主計室轉陳

交通部會計處。 

二、 有關本所為研提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深耕獎報送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(一) 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深耕獎係性別業務輔導考核項目之一，其

報送規定要求交通部部屬各機關至少提報 1案(創新獎或深耕

獎均可)，撰寫字數至少 3,000字，其格式及配分如下： 

1.性別平等創新獎： 

(1) 參與主題及內容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(10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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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程度(15分)。 

(3) 開發及運用資源情形(含跨機關合作機制)(25分)。 

(4) 創意性(30分)。 

(5) 影響程度(具體績效)(20分)。 

2.性別平等深耕獎： 

(1) 參與主題及內容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(10分)。 

(2) 近 5年之推動、投入情形(含跨機關合作機制、資源

投入與整合、分析與檢討) (50分)。 

(3) 影響程度與具體績效(可含人民有感之故事)(40 分)。 

(二) 本所於 110 年提報運環組「應用交通管理策略減少都會區交

通空氣污染研析－性別平等探討」參加創新獎、運安組「運輸

場站無障礙設施(電梯)使用狀況調查」及運管組「整合無障礙

小客車運輸服務」參加深耕獎，後經交通部推薦「應用交通管

理策略減少都會區交通空氣污染研析－性別平等探討」(得 2

分)，該案獲行政院邀請參加複評簡報會議(未獲獎)。 

(三) 本所於 112年提報運管組「『友善台灣，幸福領航』愛接送－

預約式通用計程車服務－交通平權探討」參加深耕獎，倘經交

通部推薦，本所於「人力面向策略項目」得 2分。 

(四) 為辦理 114 年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深耕獎報送案，於 112 年本

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已排訂輪值表如下，冀請運

資組及運計組預為準備。 

 
     本所參加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 

      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深耕獎參獎作品輪值表 

 性別平等創新獎參獎作品 性別平等深耕獎參獎作品 

110年 【綜技組】應用交通管理策略

減少都會區交通空氣污染研

析－性別平等探討 

1. 【運管組】預約式無障礙小

客車運輸服務之整合研究 

2. 【運安組】運輸場站無障礙

設施(電梯)使用狀況調查

分析 

112年  【運管組】「友善台灣，幸福領

航」愛接送－預約式通用計程車

－交通平權探討 

114年 【運資組】 【運計組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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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6年 【運技中心】 【運工組】 

按：本所 110至 112年參加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深耕獎參獎單位，運安組 1次、 

運管組 2次、運環組 1次。 

決議：請明（114）年輪值單位運資組及運計組預為準備，並於今（113）

年下半年召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提出簡報報告。 

 

三、行政院修正「114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及獎

勵計畫」(含評審項目衡量標準表，如附件 4)： 

（一）依交通部 113 年 3 月 7 日交綜字第 1130006034 號函略以，其

涉及本所相關修正宣導如下： 

第 1 點：部會或其所屬未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二章「性別歧視之禁

止」辦理包括：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、甄試、進用、

分發、配置、考績或陞遷、舉辦或提供教育、訓練或其他

類似活動、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、對受僱者薪資之給

付、對受僱者之退休、資遣、離職及解僱等，應予扣分。 

第 2 點：部會及其所屬如發生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擾事件，

未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落實雇主防治義務與責任

及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，以及通知地方主管機

關，應予扣分。 

第 3 點：部會是否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四章「促進工作平等措施」

（第 14~25 條）辦理包括：依法提供生理假、產假、安胎

休養、陪產/檢假、育嬰留職停薪及復職、哺乳時間、減少

工時 1 小時、家庭照顧假、哺（集）乳室、托兒設施或適

當之托兒措施等，應予扣分。 

第 4 點：(1)本點之適用範圍係指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1 條規定，性

別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管轄範圍以外之性騷擾事

件。(2)部會及其所屬如發生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性騷擾

事件，未依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進行調查及落實雇主防

治義務與責任，應予扣分。 

第 5 點：本點係指除違反 CEDAW 施行法第 8 條以外，部會有其他

違反 CEDAW及 CEDAW 施行法之行為，如：未依職掌落實

推動 CEDAW 各項業務、或對內、對外之行政作為及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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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等，與 CEDAW 意旨不符等。 

第 6 點：部會在擬訂及推動重要計畫及法律案時，未依「行政院所

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」及「行政院所屬各機

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」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，

並填具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。 

第 7 點：每項法規、行政措施扣 1 分。(1)CEDAW 施行法第 8 條規

定，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，檢討所主管之法

規及行政措施，有不符公約規定者，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

內，完成法規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

進。本點係指經本處法規檢視認定違反 CEDAW，列管在案

之法規及行政措施，且未完成修正，或漏未檢視報送本處，

後續被查出違反 CEDAW 之法規及行政措施。(2)有關不符

合 CEDAW 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未完成修正之扣分標準如下：

①法律案：如完成修正之草案已送請立法院審議即不予扣

分；如修正草案已報送本院，惟尚未送請立法院審議者，

則酌扣 0.5 分。②命令：原則以發布認定為修正完成，如

授權該命令之母法受立法院未完成審議影響，則不予扣分。

③行政規則及措施：以函頒認定為修正完成。 

第 8 點：扣 2 分，且不得列優等、甲等等第。 

第 9 點：(1)考核資料範圍期間之認定標準，原則以「報告公布時間

點」為準，於機關自評期程結束前，經監察院公布彈劾或

糾正報告者，均納入扣分，以利輔導部會即時改善。(2)114 

年考核資料範圍期間為 112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6 月 

30 日，以接續 112 年度考核資料範圍期間。(3)同一事

由前經考核扣分者，則不重複扣分；惟如部會於下一考核

年度仍未有積極改善處理，經考核委員共同討論後，可於

該年度考核酌予扣分。 

第 10 點：經考核委員認定後，衡酌予以扣分，最高可扣 1 分。本

項係指經媒體報導部會相關宣導、FB(含小編上傳文宣)、

文宣品、措施(標示)及部會長官同仁於接受媒體訪問對外

發言時，其內容有明顯違反性別平等之行為，考量所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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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面較大，易強化民眾性別刻板印象或歧視行為，經考核

委員討論認定後予以扣分(最後得於確認會議審酌各機關

扣分之衡平性)。 

第 11 點：如漏未填報個數(董、監事分開計算)超過 1%者【漏報合

計數/(已報+漏報)之合計數*%】，扣 1 分。 

第 12 點：遲交 7 天(以日曆天計算)以上扣 0.5 分，7 天(含)以內

扣 0.25分。 

決議：本案洽悉，請秘書室於明（114）年 7月交通部實地考核本所時，

應提前於 4-5 月間提醒各業務單位需配合辦理事項，以預為準

備。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4時 30分 

 


